
- 1 -

关于开展供销系统商业业态应收账款、预付
款项及购销等经营类合同专项自查工作的

通知

各基层社、全资及控股经营企业：

为进一步加强系统相关单位往来款项、购销合同全流程

履约规范管理，有效防范资金坏账和合同违约等经营风险，

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应收账款、预付账款、采购及销售等

经营类合同专项自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查范围

本次专项自查针对油品经营、农资经营、商超经营、化

工经营、农产品经营等商业经营业态，具体包括：

（一）赊销形成的账面应收款项、各类质保金（含正常

在账、逾期挂账款项）；

（二）预付供应商货款、定金（含货物尚未交付、对应

发票未收取的预付资金）；

（三）正在履约、到期未履约、供方逾期供货的全部采

购合同；

（四）正在履约、回款异常、逾期欠款、预收款项到期

未发货的全部销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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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自查的时间范围为 2023年 1月 1日起至今。

二、自查内容及填报要求

（一）应收账款自查。逐户梳理存量合作客户，完整填

报客户名称、合同编号、经营业态、账面应收金额、质保金

金额、账龄、逾期天数；逐项注明款项逾期成因、拟定回款

时限、明确催收举措，按低/中/高风险分级标注坏账风险等

级并说明风险点，逾期及存在坏账隐患业务在备注栏专项说

明。

（二）预付款自查。逐户登记供应商信息、合同编号、

预付事由、账面预付金额、货物交付状态、验收日期、发票

收取进度、款项账龄；列明预付业务存在坏账风险等级并简

单描述风险点，长期挂账、无法履约的预付项目在备注栏重

点标注。

（三）购货（采购）合同自查。逐条完善合同台账信息，

区分合作方属性（国企/行政事业单位、民营等），核实合同

签订、预付账款约定事项，填报合同总额、提货收货模式、

实际履约状态；存在逾期履约的统一按“**年**月，金额**

万元”格式填报，无逾期统一填列“无”，预付后货物未到

货事项在备注详细阐述。

（四）销货（销售）合同自查。逐项完善合同档案资料，

核查预收账款约定条款、合同总额、发货方式、履约推进进

度；应收款项逾期的标注逾期发生时间与对应金额，无逾期

填“无”，回款异常、逾期赊欠、预收货款到期未发货事项

在备注逐条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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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间安排

（一）自查填报阶段

各单位完成专项自查表格填报后，须经本单位填报人、

财务负责人、主要负责人逐一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纸质版

连同电子表格，一并于 2026年 6月 30日前报送至区社财务

审计部。

（二）整改落实阶段

2026年 7月 1日至 7月 9日。针对自查排查出的逾期应

收款、呆滞预付款、违约合同，制定整改方案、建立整改台

账，逐项明确回款、履约等办结时限，闭环推进整改落实。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作为经营

风险防控的第一责任人，要充分认识到本次专项自查是加强

内部管理、防范经营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要全面部署按要

求完成存货盘点、台账梳理、资料报送等相关工作。

（二）注重工作质量。自查工作要做到账实相符、账账

相符，务必据实填报资料，严禁漏报、瞒报、错报数据。凡

自查发现存在应收账款坏账隐患、无法履约预付项目、合同

条款履约风险等各类问题，须第一时间向单位联系领导专题

汇报，并同步制定整改方案。全部自查表格签字完备后统一

立卷归档，作为后续往来款账务清理、合同常态化管控、年

度绩效考核的依据。

（三）狠抓问题整改。整改方案要聚焦逾期应收账款、

长期挂账预付款、违约合同等三类重点问题，相关主体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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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逐项明确可落地的回款、履约、退款等整改举措，闭环压

降经营风险，做到经营有序、风险可控。

附件：1.应收账款自查表

2.预付款自查表

3.购货（采购）合同清查表

4.销货（销售）合同清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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